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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E_E5_B7_A5_E7_c63_94628.htm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范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行为，保

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维护市场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市场活动及实施监督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

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以下简称设

计市场）活动，是指从事勘察设计业务的委托、承接及相关

服务的行为。 第三条 国家对设计市场实行从业单位资质、个

人执业资格准入管理制度。 第四条 从事设计市场活动，应当

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

任何理由分割、封锁、垄断设计市场。 第五条 从事勘察设计

业务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必须符合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先设计后施工的程序，保证建

设工程的勘察设计质量。 未经原勘察设计单位同意，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勘察设计文件。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设计市场活动。 任何单位和个

人对设计市场活动及其管理工作中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都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进行检举、控告或投诉。 第七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全国设计市场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专业部门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能划分，配合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实施对本专业设计市场的管理工作。 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设

计市场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专业部门，按

照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能划分，配合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实施对本专业设计市场的管理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